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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考新政10月1日实施
考驾照都有哪些变化？
市交管局解读驾考新政

新版《驾驶人考试内容与方法》将于10月1日起正式实施，其中多项规则有所改变。昨日，石家庄市公安局交管局相关负责人针对新版《驾

驶人考试内容与方法》进行了详细解读。据了解，新规简化了原来一些繁琐的流程，优化了考试结构，当然，驾考也将会变得更加严格。

驾考政策的修订主要是为了贯彻落实驾考改革意见，完善配套
制度。提高考生安全文明驾驶意识，简化、优化考试内容和项目，操
作要求和评判更贴近实际道路驾驶需要，提高考试工作效率。

记者了解到，石家庄各驾校及考试场将根据新规进行相应调整，学员只需要根据
学校的安排统一进行即可。驾考新规中调整的细节比较多，学员有疑问的话，可以直
接咨询所在驾校。

科目二
自定义
项目

科目三
自定义
项目

省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根据公安部令第123号第二
十五条规定增加考试内容。改为省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
据实际增加的考试内容。

轮式自行机械车、无轨电车、有轨电车准驾车型考试内容见
公安部令第123号第二十五条。改为轮式自行机械车、无轨电
车、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考试内容由省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确定。

部令第三十一条：对大型客车、牵引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
车、大型货车，省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实际增加山
区、隧道、陡坡等复杂道路驾驶考试内容。对其他汽车准驾车
型，省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根据实际增加考试内容。

增加了省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实际增加的山区、
隧道、陡坡等复杂道路驾驶考试内容。

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残疾人专用小
型自动挡载客汽车将夜间行驶改为模拟夜间灯光使用，对自定
义项目要求也不同，因此从原来规定中独立出来。

其他准驾车型的考试内容见公安部令第123号第二十六
条。改为三轮汽车、普通三轮摩托车、普通二轮摩托车、轻便摩
托车、轮式自行机械车、无轨电车、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考试内
容由省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确定。

将引用部令条款改为按部令表述

▶科目一

根据考试工作规范调整的内容
新政背景

根据《机动车驾驶培训教学与
考试大纲》调整的内容

▶申请机动车驾驶证考试试题内容比例调整

▶恢复驾驶资格考试试题内容比例调整

▶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内容调整

本报记者 刘涛

试题内容

安全行车常识

文明行车常识

道路交通信号在交通场景中的综合应用

恶劣气象和复杂道路条件下安全驾驶知识

紧急情况下避险常识

典型事故案例分析

交通事故救护及常见危险化学品处置常识

地方试题

组卷比例

20%

18%

8%

16%

12%

6%

10%

10%

试题内容

驾驶证和机动车管理规定

道路通行条件及通行规定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及处罚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相关规定

组卷比例

40%

20%

30%

10%

符合驾驶证和机动车管理规定

道路通行条件及通行规定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及处罚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相关规定

机动车基础知识

地方性法规

中型客货车制动系统与安全装置知识

轮式自行机械车、有轨电车、无轨电车专用知识

▶科目一试题将包括以下8个方面

根据车型不同，占比不同。

▶科目二

▶科目三

科目一考试应当在考试员的现
场监督下，由考生使用全国统一的
驾驶理论考试系统独立闭卷答题；

参加普通三轮摩托车、普通二
轮摩托车、轻便摩托车准驾车型考
试的考生，可以使用由全国统一的
驾驶理论考试系统打印的纸质试卷
闭卷答题；

考试试卷由全国统一的驾驶理
论考试系统从考试题库中按照规定
比例随机抽取生成。

科目一考试应在考试员监督下，由考生
使用全国统一的机动车驾驶人驾驶理论考
试系统独立闭卷完成考试；

考试试卷由全国统一的机动车驾驶人
驾驶理论考试系统从考试题库中按照规定
比例随机抽取生成；

报考摩托车准驾车型的，可以使用由全
国统一的机动车驾驶人驾驶理论考试系统
生成的纸质试卷进行考试。

修改前 修改后

按照报考的准驾车型，选定对
应考试场地和考试车辆，在考试员
的现场监督下，由考生按照规定的
考试线路、操作要求和考试员的考
试指令独立完成驾驶。

参加大型客车、城市公交车、
中型客车、大型货车、小型汽车、小
型自动挡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
动挡载客汽车准驾车型考试的考
生，要使用场地驾驶技能考试系统
进行考试和评判。

应按照报考的准驾车型，选定对应的考场
和考试车辆，在考试员监督下，由考生按照规定
的考试路线、操作规范和考试指令，独立驾驶考
试车辆连续完成考试。

参加大型客车、牵引车、城市公交车、中型
客车、大型货车、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残
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准驾车型考试
的，应使用机动车驾驶人场地驾驶技能考试系
统进行评判。

考试过程中，因扣分或出现不合格情形致
使继续考试无法达到合格标准的，本次考试终
止。

对参加大型客车、牵引车、城市公交车、中
型客车、大型货车准驾车型考试的，考试不合格
当场补考时，未扣分的已考试项目不再补考。
补考仍未合格的，重新预约考试，参加所有项目
考试。

修改前 修改后

道路驾驶技能考试应当按照报
考的准驾车型，选定对应考试车辆，
由考生按照考试员的考试指令完成
实际道路的驾驶操作。

道路驾驶技能考试应按照报考的准驾车型，
选定对应考试车辆，在考试员的同车监督下，由
考生在随机抽取的考试路线上，按照考试指令完
成考试。

考试过程中，因扣分或出现不合格情形致使
继续考试无法达到合格标准的，本次考试终止。

参加大型客车、牵引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
车、大型货车准驾车型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
的，夜间考试不合格当场补考时，白天考试成绩
保留。补考仍未合格的，重新预约考试，参加白
天考试和夜间考试。

夜间考试应在路灯开启的时间段内进行。
进行夜间考试时，考试员和考生应穿反光背心，
考试车辆应开启考试车标志灯。

道路驾驶技能考试使用机动车驾驶人道路
驾驶技能考试系统的，应采取人工随车和机动车
驾驶人道路驾驶技能考试系统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评判。

修改前 修改后


